
 

私募债备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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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提交备案申请材料 

本中心 3 个工作日出具 

备案受理回执 

提交备案会议讨论 

有条件接受备案 
本公司 10 个工作日内

出具接受备案通知书 

发出接受备案通知书 

推迟接受备案 

6 个月内完成发行 

退回备案材料补正 

材料不齐备 

提交补充材料 

提出意见的备案

小组成员审查 

发行人是否发

生重大事项 

备案小组认为有必要

的，重新提交备案会议 

6 个月内未完成发行 重新备案 

发行人聘请推荐机构会员准备以下文件：1.备案登记表和备案工作表；2.发行人公司章程及营业

执照（副本）复印件；3. 发行人内设有权机构关于本期私募债发行事项的决议；4.私募债承销协议；

5.私募债募集说明书；6.推荐机构会员的尽职调查报告；7.私募债受托管理协议及私募债持有人会议

规则；8.发行人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的

财务报告；9.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期私募债发行的法律意见书；10.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对备案申请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书；11.推荐机构会员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的文件；12.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股东名册；13.本所规定的其他文件，

包括发行人与推荐机构会员保证私募债备案材料电子文档与原件完全一致的承诺函等文件。 

发行人聘请中介机

构（包括：推荐机构

会员、发行人律师、

会计师）制作申报文

件。 


